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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林业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2021年池州市林业系统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池林函〔2021〕50号
各县、区林业局：
       现将《2021年池州市林业系统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池州市林业局

2021年5月25日
2021年池州市林业系统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2021年安徽省林业系统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实施方案》，为圆满完成2021年度我市林业系统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目标，健全紧密协作机制和长效工作机制，突出重点，打防结合，依法保护林业知识产权，进一步营造公平、有序、诚信的林木种苗市场环境，现制定了《2021年池州市林业系统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重点
全市林业系统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以下简称“双打”工作)，要全面覆盖、整体推进，突出重点、聚焦薄弱环节。
(一)重点内容:依据知识产权类法律法规和林草种苗管理、林草种苗标准规范，依法保护林草植物新品种权益，打击侵犯林草种苗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林草种苗产品。
(二)重点整治地区:林草种子采集和使用集中地、制售假冒伪劣林草种苗高发地、城乡结合部等。
(三)重点查处产品:林草颗粒种子、扦插苗、嫁接苗和林草新品种穂条。
二、工作安排
(一)全市林木种苗质量抽查。各县（区）要对林草重点工程中使用的种子和苗木，定点生产的油茶、薄壳山核桃、香榧等木本油料和进口种苗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将自查结果报市林业局。检查内容为:重点工程主要造林树种种苗良种使用情况、质量是否达标，生产经营档案制度和“两证一签”制度等执行情况。市林业局在各县（区）全面自查的基础上，对全市林木种苗质量进行抽查，11月下旬通报抽查结果，并同时报省林业局。
(二)林木种苗“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对持有本级核发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根据办证数量，按不低于3%的比例进行抽查。10月底将抽查结果录入企业诚信体系平台，向社会公开。
（三）净化重点林草种苗市场环境。市林业局将于8—10月份，组织有关行政执法人员，对市内重点林草种苗、花卉市场依法依规经营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林草专业市场经营户办证情况，以及经营档案的建立和标签使用情况。开展《种子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普法宣传教育，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问题严重、影响恶劣的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的违法行为，着力营造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四)打击林业侵权制售假劣行为专项行动。在全市开展打击林业植物新品种侵权行为专项行动，加大侵犯植物新品种权、假冒植物新品种及制售假冒伪劣林草种子查处力度，依法保护林业植物新品种权，对重点侵权案件以及各县（区）执法开展情况进行通报。并将开展林木种苗打假、查办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案件情况纳入对各县（区）年度“双打”绩效考核。
(五)开展执法监管培训。市林业局适时组织林业技术人员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安徽省林木种子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等的学习培训，全面提高种苗执法人员业务水平和能力。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市林业局成立“双打”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局长任组长，科技中心、林木种苗、林检、林业站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局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协调全市林业系统“双打”工作。各县（区）林业局要明确相应的牵头负责人和主办机构，建立分工合作机制，将“双打”作为重点工作任务，认真组织开展，严格绩效考核。
(二)加强部门协作，形成监管合力。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等有关方面协调对接，制定工作方案，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推进林草种苗企业诚信建设。持续开展重点工程造林、林草种苗生产经营和使用情况检查。建立健全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推动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执法协作，实现资源共通、成果共享。
(三)加强开展宣传，维护良好秩序。深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安徽省林木种子条例》及知识产权保护类法律法规，及时公布国家和我省的林草种子和苗木标准，增强广大林草种苗生产经营者和使用者法制意识。在林业信息网上公布“打假”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举报。各县（区）要充分利用网站、微信、QQ等方式，开展在线咨询、在线答疑，设立专门电话，受理侵权和假冒事件的举报和投诉，及时为种苗生产单位提供支持和帮助，切实做到特殊时期政府服务不断档，努力把疫情对林草种苗生产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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